
公民黨內務副主席、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陳清僑知法犯法，前
日因無牌駕駛及沒有第三者保險罪成被判罰款6000元及停牌一年。他當
晚遇到警方竟企圖加速逃走，卻在庭上狡稱 「晚間上班截不到的士」 。
多名心水清網民質疑陳清僑說法 「搵鬼信」 ，批評他毫無悔意，駕駛態
度極差。專家提醒，停牌期間駕駛，撞傷人涉及刑事罪行，貪方便鋌而
走險勢得不償失。

大公報記者 冼國強

案發於今年3月30日晚上，警員在北角
英皇道18號設置路障，家住薄扶林的陳清
僑駕駛私家車路過突然加速，警員於是截
停調查，這時他直認已被停牌，向警員稱
「畀次機會」。警方翻查紀錄證實，陳從

今年3月9日起已被扣滿15分被停牌6個月。
警方指陳清僑違反《道路交通（違例駕駛
記分）條例》，他被捕接受警誡。

罰款六千元停牌一年
辯方律師前日庭上求情指，被告陳清

僑因當晚截不到的士，駕車不足十五分鐘
即被截停，犯案時間短，沒有造成交通事
故，亦沒有損壞物品或傷人，已對自己愚
蠢下犯錯深感後悔。辯方又指陳有 「極良
好」品格，雖有四項交通定罪紀錄，但沒
有案底，犯法屬 「個別事件」。

法官就陳清僑停牌期間駕駛罪判處罰
款3000元，無第三者保險駕駛則罰款3000
元，以及停牌12個月。

惟案件判決後引起很多網民質疑，認
為案發時正值晚上，截不到的士分明是講

大話，見到路障即加速開走足見其心虛，
且辯方求情仍向法官就停牌期限討價還價
，可見他毫無悔意。

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會長李耀培指出，
希望今次案件讓駕駛者引以為戒，停牌期
間駕駛固然不合法，更可能導致非常嚴重
的後果，一旦發生交通意外，不但保險公
司不受理，沒有第三者保險，撞傷他人更
涉及巨額賠償，甚至可涉及危險駕駛等罪
名被刑事檢控，實在不值得冒險。

公民黨成員屢爆醜聞
公民黨成員過往屢次爆出醜聞，時任

公民黨總策劃幹事黃晙，前年被揭發偕一
名21歲青年回家做 「全身按摩」，涉非禮
被捕，但最後被法庭判無罪釋放。現任港
島區立法會議員陳家洛，2012年參選時被
揭涉嫌 「冒認」教授，當時是浸大政治及
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的他，在選舉宣傳品
內自稱 「教授」，被批評欺騙選民。大公
報昨嘗試聯絡陳清僑澄清有關問題，惟截
稿前都未獲回應。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已解散
的學民思潮前召集人林朗彥涉嫌於2013年

11月，特首梁振英到沙田出席施政報告地
區諮詢會期間，在場外參與非法集會，因
而被判80小時社會服務令。惟感化官早前
主動寫報告給法庭，指被告在履行社會服
務令期間， 「玩失蹤」，不接電話、遲到
等，故裁判官昨日決定將林還押至5月20
日，待索取進一步報告，再決定他是否需
判監。

承認有疏忽及態度問題
裁判官昨日在庭上引述感化官報告，

指報告顯示被告沒有遵從感化官的指示，
表現並不理想。林朗彥聞言承認，自己有
很多疏忽及態度問題，但仍然希望完成社
會服務令。他又辯稱，自己因正就本案及

另一宗反新界東北發展衝擊立法會的案件
履行社服令，故混淆了兩宗案件約見感化
官的日期。

裁判官決定將他還押至本月20日，以
待索取進一步報告，再決定他是否適合接
受社服令，還是需以判監替代。

據悉，林朗彥在屯門進行感化服務時
，聲稱 「無錢食飯」要提款，但他前往深
水埗提款後，則一去無回頭。

案情指，林朗彥（21歲）涉嫌於2013
年11月24日，梁振英到沙田官立中學進行
2014年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地區諮詢會
期間，與十多名不知名人士在場外無視警
方的勸阻，先後推撞及衝擊警方的鐵馬和
防線。

曾健超襲警拒捕案26日判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公民黨

成員曾健超涉嫌襲警拒捕一案，被告日前
被裁定表證成立。案件昨日在九龍城裁判
法院進行結案陳詞，控方表示，所有控罪
的最大爭議點是犯案者的身份，但綜合警
方和亞視的片段，顯示當日的犯案者正是
被告，促請法庭判斷。案件押後至本月26
日裁決，其間被告准以原有條件繼續保
釋。

控方：被告正是犯案者
控方昨日結案陳詞時表示，被告的五

項控罪的最大爭議點是 「身份爭議性」，
但早前向法庭呈上的警方拍攝片段，清楚
看到潑液體的男子身穿黑衣、戴有口罩及
眼罩，且面頰有鬚。而在亞視的片段及被
告被捕後的相片均與該黑衣男子的特徵脗
合，顯示被告就是犯案者，故控方希望法
庭考慮該男子的特徵及當時的環境，以作
出判斷。

控方又指，雖然警員的證供與現場片
段有差異，但警方當時正進行掃蕩行動，
而各名警員均有不同的觀察角度，故他們
有不同說法亦不足為奇，希望裁判官亦考
慮到有關情況。

辯方律師則指出，若法庭要從黑衣男
子的衣着來辨認被告是非常危險，因控方
沒有任何證據去證明，被告由被捕至到警
署拍照期間沒有更換過衣服。辯方表示，
往往衣着只是一個身份象徵，而群組一般

都會穿着同類衣服。他舉例指，法庭內的
大狀均穿着黑色西裝及白色恤衫，而衣着
是他們的身份象徵，又指出他與身旁的大
律師長相不似，但也常被認錯。

辯方質疑高級督察證供
而對於高級督察傅駿業早前的證供指

，他曾按着黑衣男子的右上臂，又指胸貼
地的男子像馬般蹬他。辯方律師認為，有
關說法並不可能做到，又表示自己前晚在
床上嘗試做出同一動作，但不成功，並邀
請裁判官嘗試做。裁判官聞言笑稱： 「會

唔會同年紀有關？」辯方則回應指，是在
生理上並不可能做到。

裁判官聽取雙方陳詞後，押後案件至
本月26日作裁決。

本案被告曾健超（40歲），被控在
2014年10月15日，於金鐘龍和道隧道西行
線東面入口上的花槽，襲擊執勤中的警長
黃凱文、張善衡，以及另外九名警員，干
犯一項襲警罪。同一時間，被告又因抗拒
四名警員，即警長畢宏達、程英偉、鄭浩
漳及高級督察傅駿業的拘捕行動，干犯四
項拒捕罪。

公民黨副主席停牌駕駛知法犯法惹公憤

網民斥陳清僑毫無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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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紙紮舖發律師信
Gucci發聲明致歉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早前
有本地紙紮舖收到意大利名牌Gucci的律師
警告信，指有關紙紮舖出售侵權物品。昨
日Gucci的母公司開雲集團亞太區發言人發
出道歉聲明，指律師信事件引發不少誤會
，如事件冒犯了任何人士，Gucci深表
歉意。

聲明指，過去曾以Gucci名稱向本港六
家紙紮舖發出律師信。發信目的僅是希望
保護公司旗下產品權益。公司相信，涉事
的紙紮舖店主無意侵犯Gucci商標。Gucci
再次澄清，無意向有關紙紮舖提出任何法
律行動或賠償要求。

聲明強調，Gucci非常尊重本地的祭祀

傳統文化。開雲集團及旗下各品牌將一如
以往，繼續跟各地社區緊密協作，同時感
謝社會關注是次事件。

港大校委錄音外泄風波
三方須向港大支付訟費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港大

校委會會議錄音外泄風波，高等法院法官
於去年11月30日頒下禁制令。法官昨日就
訟費頒下判詞，頒令申請加入訴訟但被拒
的《蘋果日報》，及後退出申請加入的港
大校友關注組召集人葉建源，以及港大二
年級學生李熙信，均須向原告香港大學支
付訟費。

判詞指《蘋果》和李熙信須支付去年
11月6日後原告的訟費，當日法庭下令把
臨時禁制令的覆蓋範圍收窄，以及已存在

於公眾領域的錄音不受限制；而葉建源則
支付就他送交傳票後港大之訟費。

本案源於去年10月底，有人發布港大
校委會否決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為副校
長的會議錄音，並於電台和網上發放懷疑
是李國章和紀文鳳的會議發言。至去年11
月24日，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
遂申請禁制令，要求高等法院頒下禁制令
，禁止商台及其他相關不知名人士披露校
委會會議內容。有關禁制令在同年11月30
日頒下。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人民力
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社民連內務副主席
黃浩銘、 「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及秘書
長黃之鋒，涉嫌於前年六月抗議中央發表
「一國兩制」白皮書遊行後，在中聯辦門

外示威，並在焚燒白皮書時阻差辦公。案
件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續審，裁判官裁定3
項控罪表證成立，4名被告決定不出庭自辯
。裁判官押後至本月23日作裁決。

本案被告依次為黃浩銘（26歲）、陳
偉業（60歲）、羅冠聰（22歲）、黃之鋒
（19歲），陳偉業與黃之鋒各被控兩項 「
阻差辦公」罪，羅冠聰與黃浩銘則各被控
一項 「阻差辦公」罪。控罪指，四名被告

涉嫌於2014年6月11日，在香港干諾道西
160號中聯辦門外，分別阻撓兩名在正當執
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裁判官李紹豪昨日裁定3項控罪表證成
立，但針對陳偉業的另一項控罪，即指陳
於當日阻礙警長何國柱的控罪則表證不成
立，獲法庭撤銷控罪。而4名被告均決定不
出庭自辯。

控方結案陳詞時表示，黃之鋒身為公
眾人物，理應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會引起
其他人的反應。而黃當日又在清楚知道該
名警員的身份下，故意搶走水樽，並阻礙
有關警員執行善後工作，故控方認為明顯
並非意外。

而黃之鋒則由資深大律師駱應淦代表
陳詞。駱指，警員黎健文當日曾質問黃
為何搶警察物件，但黃當時答非所問，稱
「係你啲夥記推啊」，故駱質疑當中有誤

會。
至於代表羅冠聰的律師則表示，現場

片段顯示羅當日全程背對着警長何國柱。
而何警長早前在庭上作供時，曾認同現場
嘈吵到連旁邊人的說話亦聽不到，又承認
自己沒有向羅出示過委任證，故律師認為
羅當時未必知道警長的身份。

另外，黃浩銘及陳偉業則先後重申，
自己當日不知道警員的身份，又稱自己當
日不是故意阻差辦公。

▲網民痛批陳清僑知法犯法 網上圖片

網民鬧爆陳清僑
David Chan：

Yin Fai Ho：

Chan Tak Wah：

Victor Lui：

1.開車開到被停牌，可想而知，佢D開車態度或技術幾有問題；2.晚
上九點幾冇的士？搵鬼信，不過D黃絲會信。3.畀人捉到先有 「悔
意」 遲唔遲D，係D白痴先會信。4.仲想去跟法官在停牌時間上討價
還價，更加唔覺佢有悔意。5.呢D咁嘅品格，肯定教壞唔少學生，
怪唔得嶺大變成咁。

違法駕駛只罰六千元，不準駕駛十二個月，法官真真真仁慈呀！若
換轉泛民對手或被針對對象，一定配合黃絲傳媒日煲夜煲，再日日
圍對手施壓製造輿論，加上法官親泛民，真判入冊有排踎！

知法犯法違法，已是他們慣常的事情。個況有黃絲司法為後盾！傳
媒包庇！

停牌開車好明顯係明知故犯及不尊重法律同社會規則。罰款了事公
唔公平，大家評一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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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等阻差辦公表證成立

不履行服務令 林朗彥還押候判

佔領人士要求撤控敗訴

▲紙紮舖出售的仿名牌紙紮祭品
美聯社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包括
曾叫囂 「以武制暴」的鄭錦滿在內17名佔
領人士，被律政司控以 「刑事藐視法庭」
罪，其中11人提出撤銷起訴申請，認為律
政司超過六個月的檢控時限，法庭不應接
納律政司提控。昨日高等法院頒下判詞，
駁回撤控申請。

判詞指，本案各被告原被控 「阻差辦
公」罪，該控罪的檢控限期為六個月，及
後律政司放棄以 「阻差辦公」提控。目前
各被告所面對的控罪是 「刑事藐視法庭」
，兩罪性質不同，不應將 「刑事藐視法庭
」罪名視為 「阻差辦公」的延續。因此 「

阻差辦公」的檢控時限不套用在 「刑事藐
視法庭」檢控上。

對於辯方批評控方事隔多時後才改變
檢控罪名，是濫用司法程序。判詞指，律
政司有 「全權」去自行決定引用哪一個條
文去提出檢控，亦有權決定以何種方式及
場合提出檢控。在本案而言，律政司引用
刑事藐視法庭條文，屬其權力之內，因此
不接納濫用司法程序說法。

判詞最後指，綜合上述各理據，法庭
裁定不接納各被告的撤銷起訴申請，並判
處提出申請的被告需向律政司支付本案訟
費。


